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参建单位：
根据《关于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青交建〔2020〕52号）文件相关要求，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方案》，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按要求开展活动。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2日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实施方案

各参建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夯实道路交通安全基础，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化解道路交通重大安全风险，全力推进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有序开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意见》、省委办公厅《关于在全省范围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治理工作的通知》、省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省道路交通安委会《关于印发<全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及省交建公司《关于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相关要求，从2020年4月起至2020年12月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现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要紧紧围绕安全生产总体目标任务，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科学评估安全风险，合理制定治理方案，及时治理，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建设，大力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依法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职责划分
为确保项目建设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省交控集团与省交建公司关于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负责督促、检查和上报相关信息材料，各参建单位按要求全面推进排查和治理工作。
三、工作机制
为全力推进此次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提升项目安全保障水平，公司成立道路交通安全隐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小斌
副组长:李国全
成  员:葸生海 舒小清 干求学 邓景辉 李金龙 
        赵青彪 李寿禄 李建荣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司安全与质量监督部，葸生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本次专项行动的组织开展、排查、实施。具体成员由公司综合办公室、建设运营管理部及各参建单位负责人组成。
四、实施步骤
(一)排查阶段(2020年4月-2020年5月)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范、技术指标和技术指南要求。各参建单位按照职责范围结合各项目实际开展隐排查工作，重点聚焦事故多发区域和重点路段查找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建立隐患排查责任清单，明确责任及整改期限。
(二)治理阶段(2020年5月-2020年10月)
各参建单位于4月25日前将排查结果书面上报公司安全与质量监督部，并制定切实可行的隐患治理方案，确保排查出的隐患全部纳入治理工作计划并及时治理。各参建单位在报送排查结果时，应当坚持分级分类，对于治理难度较低的隐患，由责任单位治理，对治理准度较大或者存在重大道路安全隐患需上级协调解决的，报公司确定方案后治理。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0年11月-2020年12月)
公司将对治理完成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组织初步验收，验收通过后，申请上级单位进行终验，确保隐患整改符合要求。对治理效果达不到安全要求的，将采取挂牌督办、约谈问责等方式确保隐患治理工作落实到位。
五、排查重点和内容
(一)排查重点
建设项目的急弯、陡坡、连续下坡、隧道桥梁进出匝道、视距不良、路侧险要路段和易结冰、易起雾、易积水，易拥堵及易发生事故路段。
(二)排查内容
按照具体路段项目建设情况，参照《公路工程技术标难》《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规苑(试行)》的标准，结合《关于印发进一步提升集团所属公路安全保障水平实施方案的通知》进行排查。
1.视距不良或遮挡的情况。平交路口安全停车视距三角形界内，有妨碍机动车驾驶人视线的障碍物；高速公路进出口、服务区进出口引道视距不良的情况。
2.标志标线存在明显错误和缺失的情况。在急弯、连续弯道、连续坡道等不满足会车视距要求、不宜变道的路段未施划标线或施划虚线的情况。
3.公路开口设置不当的情况。路侧开口不当，平交路口缺乏信号灯，控制中央隔离设施设置、开口不当或缺失，高速公路消防车道开口角度设置不当情况。
4.隧道交通设施缺失或不当。隧道内未亮灯或未按规定照明，隧道入口前方及隧道内反光标志、标线、信号灯、轮廓标缺失或不清晰，入口防护设施过渡、提示警示标志牌未按规范要求设置，隧道消防设施缺损或应急灭火物资储备不足。
5.道路线形不良。长下坡、急弯陡坡、坡道加弯道组合、超高过高、路侧险要、坡道和弯道接桥梁等情况。
6.穿越村镇路段必要安全设施缺失。在人流密度大、机非交织密集区城，缺乏必要减速设施、机非隔离设施或警示标志、无灯光照明或亮度不足的路段缺少必要的照明设施等情况。
7.避险车道设置不当。结合集团公司《关于进一步全面排查整治集团公路项目避险车道安全隐患的通知》(青交控〔2020〕18号)开展排查，重点排查避险车道引道、制动坡长度、坡度及避险车道制动床的材料是否达到规范要求；是否设置指示牌、照明、监控等管理设施的情况。
8.路侧防护不足。存在路侧护栏缺失、路侧护栏端头处设置不当、路侧护栏防撞能力不足的情况。
9.其他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虑。
(三)排查方法
1.事故多发点段排查。依照公安部交管局《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规范(试行)》要求，统计交通事故数据、筛查分类事故多发点段、深入调查分析、提出治理建议、编制排查报告。排查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应当根据历史交通事故数据，分析事故多发的原因、事故特征及分布特点等，确定与道路相关的重点调查内容，并对暴露出的安全隐患进行分析。
2.公路严重安全隐患排查。按照公路工程相关技术规范和《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技术指南》要求，综合考虑人、车、路、环境等影响因素，全面采集辖区交通事故、交通流量、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交通安全设施设置等相关情况，根据道路等级交通构成、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等情况，对辖区道路行政等级、道路类型、道路线性、路口类型、标志标线、施工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全面排查明显危及交通安全的公路安全隐患路段。
六、工作要求
(一)捉高思想认识。今年是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收官之年，各参建单位应切实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积校主动努力解决好道路交通安全的源头性、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夯实道路交通安全基础确保排查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参建单位要细化措施和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做好隐患排查治理，把握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要求抓好抓实各项工作，确保事故多发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隐患排查全覆盖，推动隐患治理工作逐项落实。
(三)强化宣传警示。各参建单位单位要加强对事故多发路段、重大安全隐患路段的警示宣传，对于道路隐患治理、公路建设施工等期间影响群众正常出行的，要广泛向社会发布施工通知和绕行方案。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告知提示和指挥疏导，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或节假日期间，对公路进行整改治理时要错峰施工，避免因施工引发严重道路交通拥堵，要对一时难以立即整改治理的隐患路段，加装警示提示标志牌，提醒过往驾驶人安全注意事项，隐患严重的路段要采取相应绕行、管制等措施。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参建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统计上报工作。4月25日前，报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部署情况及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统计表(见附表);10月8目前，上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情况，12月4日前，上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总结。



